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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纳税筹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黄洁莉渊博士冤

一 尧 增 值 税 转 型 改 革 方 案

1. 固定资产方面。我国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为：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

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

转下期继续抵扣。此项改革方案实施后，在节税效应的影响

下，企业将有更充足的动力构建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提

高经营水平、增强竞争力。同时，大量基础设施的构建导致固

定资产的市场需求增加，从而拉动制造型企业的发展，对于刺

激经济、促进就业等有着积极作用。

2. 进口设备方面。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取消了进口

设备增值税的免税政策，消除了购买和使用国内外设备在增

值税纳税方面的差异。这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做法，实

质上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下游客户基础。

3. 外商投资企业方面。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还取消了外

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

将大大有利于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设备国产化和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振兴。

上述三种措施的综合效果，消除了因企业性质与固定资

产来源不同而造成的税收政策差异，使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

国产设备与进口设备在税收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大大促进

了本国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鉴于我国市场原材料、人

力资源等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企业生产制造水平日益提高，国

产设备比进口设备更具有价格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上述改革

措施还将大大刺激我国生产制造型企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多，

为扩大内需提供了一定的税收政策支持。

4. 小规模纳税人方面。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将小规

模纳税人征收率从 6%（工业企业）与 4%（商业企业）统一调减

至 3豫。该项措施为减轻小规模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降低营

运成本、增大利润空间、增强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大大鼓励

与扶持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为劳动力富足的

我国人才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5. 矿产品增值税方面。除了上述减少税收与降低税率的

鼓励措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还提出了一项旨在调整产业

结构的提升税率措施，即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从 13%恢复到

17豫。这一税率的提升，体现出国家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产

业结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此项措施的实施，增加了

矿产品经营企业的运营成本，考验了该行业企业的经营实力，

达到淘汰一批经营业绩不佳、管理不善、实力不强的中小型矿

产品经营企业的目的，从而从税收的角度为全社会的资源节

约与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政策支持。

二 尧增 值 税 转 型 下 的 企 业 纳 税 筹 划

（一）纳税人性质

由于不同类别纳税人所适用的税率和征收方法不同，纳

税人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之间进行筹划与安排。

1.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在进行一般纳税人或小

规模纳税人身份选择时，通常可采用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判

别法与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判别法两种方法来判别究竟哪种

纳税人身份更能实现“节税”目的。

（1）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判别法。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是

指企业产品的增值率达到某一数值时，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

纳税人的税负相等。从两种增值税纳税人的计税原理来看，一

般纳税人的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计算基础，而小规模纳税人

的增值税是以不含税收入作为计算基础。因此，无差别平衡点

增值率的计算公式为：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额=小规模纳

税人应纳增值税额。即：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伊无差别平衡点

增值率=销售额伊征收率；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征收率/增值

税税率。

（2）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判别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

般纳税人税负的高低取决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多少。无差别

平衡点抵扣率是指当一般纳税人的抵扣额占销售额的比重

（抵扣率）达到某一数值时，两种纳税人的税负相等。因此，无

差别平衡点抵扣率的计算公式为：增值率=1-抵扣率，无差别

平衡点抵扣率=1-征收率/增值税税率。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出台后，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

收率发生了变化，因此各类型企业的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与

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的数值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具体数据如

表 1所示：

从表 1可知，当企业销售的是普通产品时，若其产品的增

值率为 17.65%，则无论是作为一般纳税人还是作为小规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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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型企业无差别平衡点增值率
与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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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应纳增值税额是相同的；若其增值率大于 17.65%，则小

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低于一般纳税人的；反之，则一般纳税人的

税负较低。当企业销售粮食、食用植物油、自来水、暖气、冷气、

热水、煤气、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图书、报纸、杂志、饲料、化

肥、农药、农机、农膜、农产品等（以下简称“特殊产品”）时，若

其产品的增值率为 23.08%，则无论是作为一般纳税人还是作

为小规模纳税人，应纳增值税额是相同的；若其增值率大于

23.08%，则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低于一般纳税人的；反之，则

一般纳税人的税负较轻。由于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的降低，无差

别平衡点增值率也随之下降，即小规模纳税人的产品增值率

一旦高于平衡点，其增值率越大则相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在

税收方面享受的“节税”利益也就越多，从而从另一个方面体

现了税收政策对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与支持。

同时，当企业经营普通产品，若其增值税的抵扣率为

82.35%，则无论是作为一般纳税人还是作为小规模纳税人，

应纳增值税额是相同的；若本期的抵扣率低于 82.35%，则小

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低于一般纳税人的；若本期的抵扣率高于

82.35%，则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高于一般纳税人的。同理，经

过计算，对于经营特殊产品的企业，无差别平衡点抵扣率为

76.92%，相应含义在此不作赘述。这便意味着从抵扣率的角度

看，一般纳税人要想获得更多的“节税”利益，则需提高自身

的抵扣率。而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中对于固定资产购进

时可享有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便为提高企业的抵扣率提供

了一条有效途径，从而鼓励企业进行基础设施的构建等投资

活动。

所以，在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上，企业应综

合考虑自身经营的特点，针对销售产品的增值率、购进资产的

可抵扣税额数量等情况，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经营业

务进行适当的合并或分立，选择相应的纳税人身份。

2. 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当纳税人有兼营和混

合销售等行为时，则应考虑在增值税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

之间进行选择。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调低了小规模纳税

人的税率，因此在小规模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的选择上与

以前有所不同。鉴于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征收率比营业税税率低，所以从事兼营或混合销售等业务的

小规模纳税人可选择不分开核算，可将税率控制在 3%的最低

水平。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选择哪种身份进行纳税筹划，

最根本与最关键的是要以我国税法为基础，应取得国家税务

总局所属税务机关关于相关纳税人身份的认定。

（二）计税依据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的物资其增值

税不能进行抵扣（或只能抵扣 3%），为了弥补因不能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而产生的损失，必然要求小规模纳税人在价格上

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而优惠的幅度则由价格折让临界点来

决定，即在分别选择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为供应商的

情况下购货企业销售该批货物后所获得的净利润相等时两供

应商的价格关系。

假设以一般纳税人为供应商时，其含税进价为 A；而以小

规模纳税人为供应商时，其含税进价为 B。则有：{销售额-A/

（1+增值税税率）-［销售额伊增值税税率-A/（1+增值税税率）

伊增值税税率］伊（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伊（1-所得税税率）={销售额-B/（1+征收率）-［销售额伊增值

税税率-B/（1+征收率）伊征收率］伊（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

育费附加征收率）}伊（1-所得税税率）。

当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3%

时，价格折让临界点的情况如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若购进的货物非特殊产品，当小规模纳税人

供应商的价格为一般纳税人供应商的 86.80%时，即价格折

让幅度为 86.80%时，无论从哪一方进货，企业所取得的收益

相等。同理，若购进的货物为特殊产品，则当小规模纳税人

供应商的价格为一般纳税人供应商的 90.33%时，即价格折

让幅度为 90.33%时，无论从哪一方进货，企业所取得的收益

相等。

对于供应商而言，由于税率的调整，此价格折让临界点比

增值税转型改革前的数值均有所下调，这便意味着小规模纳

税人若要在竞争中取胜，价格因素成为更为敏感的因素。因

此，小规模纳税人在自身征收率下调的同时应注意价格折让

临界点的相应变化，增强成本控制，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在激

烈的竞争中取胜。

对于购货企业来说，在选择供应商时，应详细比较各类型

供应商的产品价格与质量，结合价格折让临界点的数值，合理

选择供应商，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使自身利益最大

化。

（三）税率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企业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仅为 3档，

即从事非特殊产品（包含矿产品）经营销售的一般纳税人为

17%、从事特殊产品（不含矿产品）经营销售的一般纳税人为

13%、小规模纳税人为 3%。企业应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按

照税务部门的规定适用相应税率。而从事矿产品经营的企业

应注重税率调高后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及时对经营

策略进行调整，防止与减轻因税率变动而对企业生产经营造

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小规模纳税人应抓住此次减税的大好时

机，配合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相应的经营战略，大力拓展经营

业务，增强自身实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退税政策

由于实行了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可抵扣政策、取消

了进口设备的免税政策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

退税政策，企业应重新估计采购对象及其所带来的相应税收

优惠，并综合考虑采购成本、商品质量等因素，使企业以最低

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茵

一般纳税人

17%

13%

小规模纳税人

3%

3%

价格折让临界点

86.80%

90.33%

表 2 各类型企业价格折让临界点数值


